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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办公室文件 

闵委办发〔2017〕2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共闵行区委办公室 闵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印发《关于贯彻落实〈关于落实街道综合 

管理权的实施办法〉的意见》的通知 
 

各镇党委和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党工委和办事处，莘庄工业区党工

委和管委会，区委、区人民政府各部、委、办、局，各区级机关，

各人民团体，区各直属单位： 

《关于贯彻落实〈关于落实街道综合管理权的实施办法〉的

意见》已经区委、区政府领导同志同意，现予印发。 

 

中 共 闵 行区 委办 公 室  

闵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8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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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贯彻落实《关于落实街道综合管理权的 

实施办法》的意见 

 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落实街道综合管理权的实施办法》（沪编 

〔2017〕255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，进一步理顺条块关系，

加强条块对接，履行综合管理职责，提高综合管理效能，现提出

如下实施意见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进一步深化街道体制改革，坚持管理重心下移、资源下沉、

权力下放，通过赋权明责、优化机制、完善程序，落实街道综合

管理权，确保街道责权利相一致，增强街道在辖区治理中的统筹

协调能力，提高街道公共服务、公共管理、公共安全水平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《实施办法》所指的街道综合管理权是指街道在履行区域内

城市管理、人口管理、社会管理等地区性、综合性工作时，由街

道对相关职能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实施的统筹协调、考核督办等事

项。 

（一）准入受理 

1、事项准入。区职能部门下沉街道综合管理事项，要以街

道工作职责清单为依据，严格执行《闵行区职能部门职责（事项）

下沉街镇准入制度(试行)》（闵编〔2016〕23 号），未经审核批

准，不得将职责范围内的综合管理事项委托或者交由街道承担。

区职能部门确需下沉的综合管理事项，要听取街道意见，履行准

入程序，配置相关资源，确保事项能够有效执行。未经准入程序

直接下沉给街道的综合管理事项，街道应该及时向区牵头准入把

关机制的主管部门反映，由其明确街道是否执行。（牵头部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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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编委办） 

2、问题受理。要拓宽街道综合管理问题发现渠道，鼓励居

民群众和社会力量参与监督，努力做到街道综合管理问题应发现

尽发现。对于网格监督员、综治工作人员巡视发现或居民群众反

映投诉的综合管理问题，街道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、社会治安综

合治理中心要分别实行“一口受理、分类处理”。（牵头部门：区

网格化中心） 

（二）协调处置 

1、统筹协调。街道可以召集由职能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参加

的联席会议，统筹协调辖区各类综合管理问题事项的解决。按照

职责法定的原则，街道依托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、社会治安综合

治理中心及时将综合管理问题事项分派至处置责任主体。对于归

属市、区职能部门处置的问题事项，由街道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、

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逐级上报市区两级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

和综治部门。对于没有纳入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和社会治安综合

治理范畴的问题事项，街道可直接协调责任主体处置。 

对于职责交叉、需多部门协同解决或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

职能部门的综合管理问题事项，街道可以依据职责就近、管辖有

利原则牵头商定一个或多个处置责任主体。 

（牵头部门：区网格化中心、区综治办） 

2、处置反馈。通过街道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、社会治安综

合治理中心派发的综合管理问题事项，相关责任主体要在第一时

间开展处置工作，并及时向街道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、社会治安

综合治理中心反馈处置情况。对于未纳入街道网格化综合管理、

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范畴的综合管理问题事项，相关责任主体要在

第一时间内开展处置并及时向街道反馈处置情况和结果。对经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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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未能解决或者不属于街道统筹协调职责的问题事项，应当及时

专报区人民政府。（牵头部门：区网格化中心、区综治办） 

3、联动联勤。街道可根据实际情况，建立以城管为骨干，

公安为保障，市场监管、司法所、交通执法、环境监察等职能部

门共同参与的联动机制。需要联动联勤的，街道可以指挥协调相

关职能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开展联合处置，区相关职能部门及其派

出机构要派员参加并给予支持配合。（牵头部门：区网格化中心，

配合部门：区公安分局、区卫计委、区建管委、区交通委、区市

场监管局、区规土局、区房管局、区绿容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区

环保局、区水务局、区安监局、区司法局） 

（三）督办考核 

l、跟踪督办。对于纳入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、社会治安综

合治理范畴的综合管理问题事项，可以通过街道网格化综合管理

中心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对处置责任主体的处置情况进行跟

踪核实和督促办理，相关责任主体需配合督办工作。对于没有纳

入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范畴的综合管理问题

事项，街道可以直接对处置责任主体的处置情况进行跟踪核实和

督促办理，相关责任主体需配合督办工作。（牵头部门：区网格

化中心、区综治办） 

2、考核评价。对街道综合管理问题事项处置情况的考核采

取条块相结合的考核评价方式，实行条块同责，并纳入职能部门

及其派出机构的年度考核工作。对职能部门及其派出机构的考核

要增加街道、居（村）评价和群众满意度在考核评价指标中的权

重；对街道的考核要增加居（村）党组织、居（村）委会评价和

群众满意度在考核评价指标中的权重。 

对职能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工作绩效考核，街道对派出机构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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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不是优秀的，上级职能部门不得对该派出机构评优；对派出机

构考核为优超过一定比例的，其上级职能部门在全区机关目标管

理综合考评中才可评优。对于职能部门派出机构工作连续两年考

核结果达不到良好及以上的，街道对其负责人可以提出人事调整

建议。 

（牵头单位：区委政研室（考核办）） 

三、工作保障 

1、强化组织领导。强化街道在推进辖区综合管理工作中指

挥协调作用，充分依托行政党组、区域党建联席会议和社区代表

大会等工作机制，整合各方资源，形成条块合力。 

2、落实经费保障。按照“费随事转、责权一致”的原则，

职能部门下沉职责事项的，要同步下放相关工作经费和资源，加

强工作指导。 

3、健全管理平台。完善街道网格化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和社

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系统，加强各类视频监控系统联网建设和应

用，实现资源整合，信息共享。大力推动街道综合管理问题事项

实现网格化综合管理。 

4、加强队伍管理。对下沉街道的各类执法、管理和辅助队

伍，以及相关作业力量，按照“块管块用”原则，街道可以统筹

指挥，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对队伍的工作指导和业务培训。 

 

 
 

 

 

中共闵行区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 月 4日印发 


